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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备注

	1
	福州立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	该公司烘干房在对铸件进行喷漆烘干时会产生甲醛、烃类等有机废气，经现场检查该公司未配套任何废气收集处理设施。
	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处以人民币叁万叁仟玖佰元整（3.39万元）的罚款。
	  2023年9月5日
	

	2
	林茂仙
	林茂仙经营的养鳗场2023年5月31日的废水排放总磷值为0.8mg/l，超过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的行为。
	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处以人民币拾壹万肆仟壹佰元整（11.41万元）的罚款。
	  2023年9月5日
	

	3
	福建省连江县贵安新星养鳗场
	该公司2023年5月31日的废水排放总磷值为1.72mg/l，超过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的行为。
	
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处以人民币拾贰万叁仟肆佰元整（12.34万元）的罚款。
	2023年9月5日
	



